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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宏军、章慧娥、刘晓军：本人与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作
出（2015）金婺汤商初字第 91 号民事判决
后，本人已向该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现尚
在执行之中。2018 年 1 月 29 日，本人已与
朱建新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本人对你方
享有的案涉债权转让给朱建新享有。今后，
你 方 直 接 向 朱 建 新（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119760829511；手机：15067075879）履
行付款义务。

通知人 郑建

债权转让通知书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14日

（2018）浙0110民初10500号
许伟国：本院受理的原告郭春伟与被告陈国

仁、沈方英、许伟国、裘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2018）浙 0110 民初 10500 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560号

杭州尧年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
惠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兰溪今朝商贸有限
公司、杭州尧年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豪立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民初1556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562号

杭州尧年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范建华诉被告兰溪今朝商贸有限公司、杭州尧
年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豪立实业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
初 1556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787号

许伟国：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宏坤诉被告陈国仁、
许伟国、裘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8）浙
0110民初10787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5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916号

祝永远：本院受理的原告过水云诉被告祝永
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591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和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617号

傅建飞：本院受理的原告姚国强与被告许青清、
傅建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2018）浙0110民初10617号民事裁

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7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
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0）浙0110民初10100号

陈德川：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良渚人
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857号

孙斌：本院受理原告徐建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27 民初 28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孙斌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建新借款

3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5月3日起至还清之
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
5800元，由被告孙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826号

金岳真：本院受理原告徐建新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 0127 民初 28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金
岳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建新价
款283033.7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5月3日起至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案
件受理费5546元，由被告金岳真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1281号

无锡奕承皓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欣阳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无锡奕承皓贸易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2018年12月11日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鄞州区徐戎路126号）
江东第八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2328号

马聪芬：本院对卓宏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213民初23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752号

杨钰欣、宁波天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原告陈
斌与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
上午9时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903民初2453号

纪兴章：本院受理原告陈波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19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453号

陈慧君、周培芳：本院受理王金凤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3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742号

蔡秋生、张海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奥
达鞋材有限公司与被告蔡秋生、张海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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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债权本金、利息计算截止日期为：2017年2月13日

借款人名称

杭州派迅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子辉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大桥纸箱有限公司

杭州联佳化纤有限公司

义乌市东方缝纫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佳佳宝厨房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婷婷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远妮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达亨轻纺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县富浩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佳鑫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龙泰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

上虞中新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力宏电器有限公司

绍兴县云丰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临安福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天一厨卫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盛宏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圣港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神鱼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怡可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中宝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江南）字0365号

2013年（江南）字0581号

2013年（江南）字0360号

2013年（江南）字0460号

2012年（萧山）字0220号

2012年（萧山）字0559号

2012年（萧山）字0627号

2013年（萧山）字0422号

2013年（萧山）字0534号

2012城贴6046号

2013城借6001号

2013城借6004号

2013城贴6008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86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94012012282067）

兴银绍支业二流（2012）第089号

2012兴银绍商直贴003号

2012兴银绍商直贴045号

国内证信用证编号35106RMBLC12072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2第109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2第084号

兴银绍支业七流2013第009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2第133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2第136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3第001号

2013年（袍江）字0066号

2013年（绍县）字2559号

2013年（绍县）字2483号

2013年（绍县）字0683号

2013年（绍县）字0681号

兴银临支短字2011第101号

兴银嘉平短借（2012）007号

兴银嘉平短借（2012）009号

兴银嘉平短借（2012）012号

兴银嘉平短借（2012）032号

2013国借0015号

2013（定海）字0061号

2013（定海）字0072号

2013（定海）字0272号

2013（定海）字0272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30053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30054号

2012年（之江）字0069号

12020208-2012年（拱宸）字0223号

12020208-2012年（拱宸）字0227号

合计本金余额

债权本金余额（元）

10,081,954.35

0.00

10,310,502.80

0.00

0.00

6,990,903.28

7,300,000.00

9,900,000.00

5,250,000.00

0.00

2,430,568.47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6,250,786.65

2,802,445.37

19,950,953.10

1,152,282.05

9,885,837.23

25,000,000.00

5,593,300.00

8,000,000.00

4,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0.00

0.00

0.00

4,342,495.14

9,000,000.00

0.00

0.00

186,563.16

6,500,000.00

2,000,000.00

5,982,480.90

1,244,202.20

0.00

2,000,000.00

6,000,000.00

5,000,000.00

852,174.00

13,999,997.23

9,999,999.98

3,269,290.00

246,276,735.91

债权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人名称

曹东发、刘青华

施晓蔚、钱丽萍

浙江展华实业有限公司、施晓蔚、钱丽萍

杭州再红力革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泰欣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鸿逸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建杰聚合物有限公司、项
江、夏云燕

浙江东方奇厨炊具有限公司、季巧珍、黄志云

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浙江东方奇厨炊具有限公司、季巧
珍、黄志云、何姣英、毛雯静、毛浩丞

宁波海路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海路火机实业有限公司、韩远
路、董占芬

宁波哈德电器有限公司、方耀珍、施教振、施展、朱妙婷

浙江雅吉针织有限公司、汤建栋、陈远仪

何先永、钱丽玲

浙江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王关甫、陈文娟

浙江盛达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浙江新为民集团有限公司、胡云
强、陈惠敏

浙江明星轴承有新公司、浙江亚细亚热控制科技有限公司、上
虞佳和管件有限公司、上虞哎咪洁具有限公司、上虞林邦贸易
有限公司、浙江林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林平、王焱焱

浙江伟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华泰门业有限公司、沈再
华、黄芳
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保圣科技有限公司、上虞科兴饲
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骏狮铜材有限公司、劳小农、郑志瑛

浙江力宏电器有限公司、上虞佳友化工有限公司、岳阳迪普化
工技术有限公司、孙炬晖、施月漫、俞军林

浙江保圣科技有限公司、上虞力得电器有限公司、上虞市科力
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谢爱群、俞军林

陈荣宝、朱文娟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正如贸易有限公司、沈土
根、查渺清、胡云强、陈惠敏、魏福云、谢卫红、查建良、唐月红

沈土根、查渺清、查建良、唐月红

临安南洋装饰纸有限公司、黄国群、殷山红

平湖市江茂织造有限公司、俞天明、邱菊英

俞天明、邱菊英

俞天明、邱菊英

平湖市江茂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利德尔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美尔诺油墨有限公司、浙
江贾氏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兰天纸业有限公司、浦江神环锁业
有限公司、贾文宝、贾攀攀、傅玉兰、黄必明、张小玲

刘圣定、庄爱芬

宁波神舟立体车库制造有限公司、宁波神鱼轻工机械厂、周能
永、谢爱花、陆华良

浙江东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宝恒进出口有限公司、张勇、张瑾

张勇、张瑾

担保合同号

2013年江南（保）字13939452号

2011年江南（保）字0150号、2013年江南（保）字13939452号

2012年江南（保）字1592531号

2012年江南（保）字1592531号、2012年江南（保）字0002号

2012年萧山（保）字0222号

2012年萧山（保）字0229号

2013年萧山（保）字0007号、2013萧山（保）字0007-1号、2013年萧山（保）字0007-2号

保证合同编号2013年萧山（保）0007号、2013年萧山（保）字0007-3号、2013年萧山（保）
字0007-2号

2012城贴保6046、2012城借个6002号-1、-2号

2012城贴保6046号、6047号、2012城借个6002号-1、-2、-5、-6、-7

兴银甬保（高）字第海曙120031号、兴银甬保（高）字第海曙120032号、兴银甬个（高）声
字第海曙120026号

ZB9041201200000097,ZB9401201200000099，ZB9401201200000100

兴银绍支业二高保（2012）第060号、兴银绍支业二高个保（2012）第087号、兴银绍支业
二高个保（2012）第086号

兴银绍支业二高个保（2012）第011号、兴银绍支业二高个保（2012）第012号

兴银绍支业二高保（2012）第047号、兴银绍支业二高个保（2012）第062号、兴银绍支业
二高个保（2012）第063号
兴银绍支业二高保（2012）第089号、兴银绍支业二高保（2012）第090号、兴银绍支业二
高个保（2012）第128、129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65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个保2012第211号、兴银绍支业六高
个保2012第210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65-4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
065-3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65-2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65-5号、兴
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65-1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46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46-2号、兴银绍支业六
高个保2012第175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个保2012第176号

兴银绍支业一高保2012第032、033、034号；兴银绍支业一高保2012第053、054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84号、085号、086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个保2012第252号、
253号、254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3第001、001-1、001-2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个保2013第001、002
号

2012年袍江（个保）字0006号

2013年绍县保字0088号、2013年绍县（保）字0328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070-3号、
2012年绍县个保字0070-1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070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328号

2013年绍县个保字0070-3号、2012年绍县个保字0070-1号

兴银临支保字2011第056号、兴银临支个保字2011第125号、126号、兴银临支质字
2012第056号

兴银嘉平高保（2012）004号、兴银嘉平个高保（2012）005号、006号

兴银嘉平个高保（2012）005号、006号

兴银嘉平个高保（2012）005号、006号

兴银嘉平保证（2012）002号

2013国保0015-1、-2、-3、-4、-5；2013国个保0015-1、-2、-3、-4、-5号

股东承诺函

兴银甬保（高）字第海曙130030号、130031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海曙130014号、
130015号

2012年之江（保）字0010号

保证合同12020208-2012年拱宸（保）字0097号、0104号、0105号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自然人吴伟（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7310272550）与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吴

伟与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
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
人”）。

吴伟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联合公
告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联系电话：0577-66999573
吴伟

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金敏建、方晶、项跃俊：本人与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4）金婺商初字第 1965 号民事判决后，
本人已向该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现尚在执
行之中。2018 年 1 月 29 日，本人已与朱建
新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本人对你方享有
的案涉债权转让给朱建新享有。今后，你方
直 接 向 朱 建 新（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119760829511；手机：15067075879）履
行付款义务。

通知人郑建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已经决议本公司于2018年9月
10日解散，现进行资产负债清算，请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与本
公司黎素琴女士联系，地址：浙江省
三门县海游街道滨海大道18号，手
机：15867622388。

债权人若逾期不申报债权的，
即视为放弃！

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债权申报公告


